[bookmark: _GoBack]武进区前黄中心小学第四轮岗位设置聘任工作实施方案
（八届五次教代会表决通过）
根据《关于开展武进区教育系统事业单位第四轮岗位设置聘任工作的指导意见》（武教管〔2023〕12号）的文件精神，现制定《武进区前黄中心小学第四轮岗位设置聘任工作实施方案》。
1、 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上级部门相关文件精神，在武进教育局安排指导下开展岗位设置聘任工作。岗位设置聘任工作必须有利于落实“区管校用”精神，必须有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必须有利于调动广大教师工作积极性，进而健全专技岗位等级晋升激励机制，建立“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推进人事制度改革。
2、 竞聘原则
1.全员竞聘，能上能下。岗位聘任为全员竞聘，打破终身制，实施“能上能下”的竞岗机制。
2.统一周期，届满竞聘。各岗位的竞聘周期为三年，三年组织一次竞聘。各等级教师岗位任职的基本年限要求参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苏人社发﹝2017﹞427号）文件精神执行。
3.公平公正，责任导向。岗位竞聘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则，接受广大教职工的民主监督，做到在标准面前人人平等。如遇特殊问题坚持民主集中的原则妥善加以解决。
三、竞聘范围
在编在岗教职工。
四、岗位设置
学校岗位总量和岗位分布由区教育局核定。我校在编教职工数71人，设置岗位总数71个。岗位设置为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两类。
1.管理岗位设置
设置管理岗位总数6个。校级领导双肩挑岗位3个。内设机构双肩挑岗位2+1个（“2”指杨冬青和杨培明，“+1”指施妙衍，是教育局指定的内设机构双肩挑岗位）。一般管理岗位0个。
2.专业技术岗位设置
设置专业技术岗位总数65个。设副高级岗位17个（五、六、七级岗分别为3、7、7个），中级岗位44个（八、九、十级岗分别为13、18、13个），初级岗位4个（十一岗4个），长病休1个（长病休人员教育局定向分配岗位：徐志琴中级十级）
五、竞聘条件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苏人社发﹝2017﹞427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小学教师岗位管理工作的通知》﹙苏人社发〔2019〕176号﹚和《关于进一步完善常州市中小学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常人社发〔2022〕171号﹚、《关于开展武进区教育系统事业单位第四轮岗位设置聘任工作的指导意见》（武教管〔2023〕12号）的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相应专业技术岗位的竞聘条件。
其中，各等级专业技术岗位聘用的基本年限见下表：
	岗位等级
	受聘相应专技职务年限（括号内为受聘年份）

	副高级
	五级 
	受聘六级岗位4年及以上（2019年及之前）

	
	六级 
	受聘七级岗位4年及以上（2019年及之前）

	
	七级 
	具备中小学高级教师资格的（2023年及之前）

	中级 
	八级 
	受聘九级岗位3年及以上（2020年及之前）

	
	九级 
	受聘十级岗位3年及以上（2020年及之前）

	
	十级 
	具备中小学中级教师资格（2023年及之前）

	初级 
	十一级 
	受聘十二级岗位2年及以上（2021年及之前）

	
	十二级 
	具备初级教师资格


六、竞聘形式
本次岗位竞聘为全员竞聘。具备中小学高级教师职称，都可以竞聘高级岗位。竞聘副高级教师五级岗位须受聘六级岗位4年及以上，竞聘六级岗位须受聘七级岗位4年及以上，原聘任在五级岗位竞岗未成的，可优先聘任在六级岗位。具备中小学中级教师职称，都可以竞聘中级岗位。竞聘中级教师八级岗位须受聘九级岗位3年及以上，竞聘九级岗位须受聘十级岗位3年及以上。原聘任在八级岗位竞岗未成的，可优先聘任在九级岗位；具备中小学初级教师职称，都可以竞聘初级岗位。竞聘初级教师十一级岗位须受聘十二级岗位2年及以上。以上各级岗位按区教育局核定岗位数竞岗。第三轮聘岗时间为2020年6月至2023年5月。
七、评分细则
《武进区前黄中心小学专业技术岗位等级晋级评分标准》（见附件1）。
八、竞聘程序
（一）宣传政策。广泛宣传竞聘上岗的政策，做到每位教职工都知道政策依据、具体内容和操作要求。
（二）制定评分细则。
（三）公布岗位设置。
（四）制定方案。内容包括岗位设置、竞聘条件、评分细则、操作程序与办法，岗位竞聘领导小组、工作小组、调解小组等，竞聘方案经教代会通过后发布。
（五）组织竞聘。
1.申请竞聘岗位。教师根据学校竞聘方案，填写《武进第四轮岗位设置聘任工作专业技术岗位申报表》（见附件2），申请竞聘相应岗位，并提供竞聘材料原件。
2.评价打分。评分小组依据竞聘教师提供的竞聘材料，对照竞聘条件，评价竞聘教师是否符合竞聘条件，并依据评分细则为参与竞聘的教师打分，如在同一岗位等级中，符合条件的竞聘教师数大于相应岗位数，则按照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次确定岗位聘任人选。
3.确定岗位。学校竞聘工作领导小组依据评分小组评价打分的结果，根据岗位设置数，确定竞聘教师的岗位。岗位竞聘结果在本单位公示一周。
4.报批岗位。岗位设置聘任材料，报区教育局教师管理服务中心审核和区人社局审批。
九、有关说明
1.关于时限。本次岗位聘任，在岗位竞聘条件中涉及的管理工作年限、专业性荣誉考核时限、奖励性荣誉考核时限、业绩考核时限为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2.关于年龄问题。
至2023年5月，男年满57周岁，女年满52周岁，继续满工作量任教且年度考核合格的专技人员，可不参加周期竞聘，保留所聘的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年满52周岁，不满55周岁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女教师提出55周岁退休的（以签署承诺书为准），继续满工作量任教且年度考核合格的专技人员，可不参加周期竞聘，保留所聘的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以上人员如要晋升高一级岗位，则需要根据竞聘条件参加竞聘。 
3.关于双肩挑人员竞聘。双肩挑人员的评分细则与教师专技岗相同。双肩挑人员需达到同等级专技晋升人员的最低分方可执行相应专技岗位工资。原来在内设机构双肩挑岗位上的人员，若不再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应改聘在专技岗上。
4.关于业绩考核。校级领导业绩考核由教育局负责，教育局委派会计的业绩考核由教育局和学校共同负责。
5.关于借用人员。借用人员业绩考核原则上由工作单位负责，由原单位进行岗位聘任。借用在社区教育中心校、幼儿园的负责人业绩考核由教育局负责。
6.关于交流教师。交流教师在原单位竞聘。在专业技术岗位竞聘中，同等条件下，具有交流工作经历的教师优先聘用。
7.关于援疆援陕人员。一个聘任周期内，由组织安排援疆援陕一年以上的，在聘期考核时总分加5分，高职低聘的直接聘任到相应岗位。柔性援疆援陕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聘任在相应岗位上。
8.关于岗位激励。通过岗位设置，鼓励高级岗位比例偏高学校的符合条件的教师竞聘流动到区教育局指定的高级岗位比例偏低的学校或新建学校。
9.关于工勤岗位。工勤人员按其证书等级，享受相应的工勤待遇。
10.关于岗位管理。按《关于进一步完善常州市中小学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常人社发〔2022〕171号﹚文件精神，对长期不在教学岗位、教学工作量达不到学校同类人员任课标准、经考核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教师，实行转岗或待岗培训。自愿转岗到教辅、行政后勤岗位，且不再担任一线教学工作的教师，不再聘任在教师岗位；不愿转岗的教师须参加待岗培训，待岗期间不计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年限，不参加评优评先和岗位晋升，待岗培训结束后，经考核合格可重新聘任，考核不合格且不服从转岗的依法依规解除聘用关系。因病等特殊原因长期工作量不足的，不得晋升高一级岗位。教师资格证暂缓注册及还在处分期的人员不得晋升高一级岗位等级。
11.长病假人员在长病假期间暂不参加岗位竞聘工作。
12.积分相同的情况下，按下列顺序享受优先：①交流经历；②教龄；③职龄；④以上情况都相同，由考核小组评分决定。
十、组织领导
1、领导小组 
组长：张海运
副组长：王霞、丁文敏
组员：赵振红、杨冬青、钱晓薇、杨培明、朱承泽、王丽英、朱晓惠、华丽萍
2、工作小组
组长：王霞
组员：赵振红、杨冬青、朱承泽
3、调解小组
组长：丁文敏
组员：杨培明、钱晓薇、王丽英、朱晓惠、华丽萍、王晓燕
本方案解释权归竞聘工作领导小组。

武进区前黄中心小学
202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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